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

求

一、项目概况及服务内容：

1、本项目共 1个包，龙马潭区沱江胡市段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监理咨询服

务（二次）采购项目，清单如下：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最高限价

1
龙马潭区沱江胡市段水生态综

合治理项目监理咨询服务（二

次）

1 项 38 万元

2、工程项目概述：一标段：濑溪河段：本工程于濑溪河胡市电站至濑溪河

与沱江汇河口河段右岸上游段构建生态缓冲带 1处并新建岸坡护脚，濑溪河右岸

胡市场镇段构建生态缓冲带 1处并新建岸坡护脚，于濑溪河右岸农业灌溉排水渠

末端新建人工湿地 1处。其中：1）濑溪河右岸上游生态缓冲带：构建生态缓冲

带 19987m2，新建生态砌块护脚 703.02m；2）濑溪河右岸胡市场镇段生态缓冲带：

构建生态缓冲带 3390m2，新建生态砌块护脚 780.59m；3）人工湿地：新建潜流

式人工湿地 1100m2，新建生态砌块挡墙 393m，新建巡护路 173.9m，构建生态缓

冲带 1426m2。2、大水河段本工程于大水河墩和村堰塘段构建生态缓冲带 1处，

新建生态护岸 1处。其中：构建生态缓冲带 5625m2，构建水生植被修复带 2328m2，

新建生态护岸 1082.58m，新建巡护路 1097m。二标段：1、濑溪河段本工程于濑

溪河胡市电站至濑溪河与沱江汇河口河段左岸构建生态缓冲带 1 处并新建岸坡

护脚。其中：濑溪河左岸：构建生态缓冲带 40882m2，新建生态置石护脚 1898.83m，

新建巡护路 2124m，新建小冲沟跌水 3 处。2、大水河段本工程于大水河胡市镇

石河堰河段构建生态缓冲带 1处并新建生态护岸，于大水河左岸胡市中心小学临

河侧新建人工湿地 1处，新建生态塘 1处。其中：1）大水河场镇段：构建生态

缓冲带 1895m2，新建生态护岸 618.11m，新建巡护路 540.5m；2）人工湿地：新

建潜流式人工湿地 800m2，新建渗沟 347m，新建巡护路 120m。3）生态塘：新建

生态塘 1255m2,新建护岸 137.2m，构建水生植被修复带 1060m2。建安造价约

24665566.38 元。

3、本项目所属行业

序号 标的名称
标的所属行

业

是否属于优先

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强制

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优先

采购环境标志

产品

1
龙马潭区沱江胡市段水

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监理

咨询服务（二次）

其他未列明行

业
否 否 否



二 、监理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监理服务范围包括：本建设工程所有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以及工程变更内容和图纸

会审及相关技术交底。直至竣工验收合格。

2、在项目区开展现场调查，做好现场踏勘工作。

3、现场踏勘后应与采购人共同商榷监理实施方案。

4、按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监理活动，并对提交的成果质量负责。

5、监理主要技术标准：符合国家现行行业规定要求。

6、成果提交要求：符合国家现行行业规定要求。

注：以上所有服务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负偏离视为无效响应

文件，须在服务要求响应表中予以响应，有特殊要求的须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未提供或提供但无法证明的视为负偏离。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服务完成时间：自工程施工开工之日起，至工程施工缺陷责任期止。

3.合同定价方式：

固定总价。

4.付款方式方法：

监理服务费以跟审单位出具跟审报告为依据，当跟审报告体现的总产值达到

施工合同总价（扣除暂列金）达到 50%时，监理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50% ；竣

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80% ；竣工结算完成审计且监理资料提供完善

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97%；剩余 3%监理服务费在缺陷责任期满后一次性付清。

5.履约验收：

5.1 履约验收主体：采购人。

5.2 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组织验收。

5.3 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5.4 履约验收程序：分段验收。

5.5 履约验收内容：严格按照行业相关规定、响应文件规定的要求和响应文件及合同承诺

内容。

5.6 履约验收标准：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

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组织验收，以采购文件、合同要求及成交人响

应文件技术响应为准。如出现未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的，以行业相关标准为准。如采购

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采购与成

交人的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行业标准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

进行验收。

5.7 验收程序和内容：商务条款和技术条款均逐条验收。

5.8 验收相关事宜及法律责任：如出现成交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或达不

到采购要求的，采购方有权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向采购方同级财政部

门汇报，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5.9 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

5.9.1 风险处置措施：除不可抗力或者合同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导致合同



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没有意义外，成交供应商不得放弃成交，供应商无故放弃成交的将承担

以下风险：通报同级财政部门。

5.9.2 替代方案：本项目无替代方案。

6.其他商务要求

6.1 供应商企业注册地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外地企业，应提供四川省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出具的带有二维码的《四川省省外建筑企业入川信息报送电子登记表》。尚未办理的，须

承诺在签署合同前完成入川信息录入关手续（如涉及）【单独提供承诺函】。

6.2 本项目供应商报价包含了为本次服务提供的人工成本，税费，保险，车费，报审报批

等所有费用，成交供应商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要求采购人追加相关费用。

6.3 中标人在服务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文明施工相关要求施工和提供服务，如发

生了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法律及赔偿责任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采购人有权使用未支付的

费用先行垫付和处理纠纷，中标人不得有异议。

注：以上商务条款为实质性条款，均不允许负偏离，负偏离做无效响应文件处

理，所有条款须按采购文件要求在商务应答表中予以应答，有特殊要求的，按

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四、其他要求（非实质性要求，针对评分办法）
1、供应商需根据自身情况及对本项目的理解自行撰写项目服务方案。

2、供应商需根据项目情况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人员。

3、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情况提供水利工程监理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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